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1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074571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25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30013129B 號令修正第四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032272B 號令修正第四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9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155099B 號令修正第四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137412B 號令修正 

令修正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9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118312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4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056589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090053139B 號令修正第四點、第五點、第八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00020944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9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00137152A 號令修正第五點、第六點、第八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9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054308A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7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20069506A 號令修正第六點及第四點附表一、附表二、第五點附表四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臺教國署幼字第 1120178230A 號令修正第四點附表一、附表二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一日生效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非

營利辦法）及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職場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支持家庭育兒，促進幼兒健康成長，以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力量，提供平價優質之教保

服務，減輕家庭育兒支出、滿足家長托育需求、維持專業人員薪資水平，並確保幼兒教

保服務之品質。 

三、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一）非營利幼兒園：為非營利幼兒園與其辦理之非營利性質法人（以下簡稱非營利法

人），及依非營利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所定之委託單位。 

（二）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職場中心）：為依職場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第

二款第一目規定所定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與其辦理之職場中心，及接受政

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之非營利法人。 



四、本要點之補助項目如下。但其營運成本為全部由家長自行負擔者，僅補助第五款及第八

款至第十一款之經費： 

（一）新設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中心建築物裝修及購置教學設備費。 

（二）永續經營之房舍修繕及設施設備改善、維護與購置費。 

    （三）籌備期間費用。 

    （四）交接期間費用。 

    （五）輔導費。 

    （六）繳交費用差額補助。 

    （七）配置助理人員費。 

    （八）補助早期療育專業團隊專業人員輔導費用。 

    （九）業務費。 

    （十）獎勵無償提供場地之補助。 

    （十一）獎勵非營利法人之補助。 

    （十二）入園（中心）督導費。 

    （十三）績效獎金。 

    前項各補助項目之補助對象及基準規定，非營利幼兒園如附表一，職場中心如附表二。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經費來源：由本署編列預算支應。 

    （二）申請方式：非營利幼兒園如附表三，職場中心如附表四。 

    （三）審查方式： 

          １、由本署依各該申請單位所提計畫及經費需求，辦理書面審查，並視實際需要，

進行實地勘查及經費核定。 

          ２、本署於審查完竣後，應將結果通知各該申請單位掣據撥款。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本要點補助比率： 

１、非營利幼兒園：除第四點第六款依附表六外，其餘依附表五。 

２、職場中心：全額補助。 

    （二）補助經費及項目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災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三）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及結餘款，應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於學年度結束後

二個月內，檢附本署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各一份（包括電子檔案）辦理核

結事宜。 

    （四）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核定內容執行。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地方機關（構）、國立學校及公營公司應配合本署學前政策積極辦理非營利幼兒

園及職場中心，對於辦理績效優良之相關人員，應予以獎勵。 

  （二）本署應督導並瞭解中央機關（構）、地方機關（構）、國立學校及公營公司實際

執行情況，必要時得請其提送辦理之相關資料或進行實地抽訪，發現問題時即刻

督導改善。 

  （三）中央機關（構）、地方機關（構）、國立學校及公營公司之執行成果將作為往後

年度核定補助款之參據，執行成果欠佳者，本署得酌減其下一年度相關補助款之

補助比率。 



八、注意事項： 

  （一）本要點補助所委託辦理之非營利幼兒園應為運用機關學校閒置空餘設立，職場中

心應為運用機關閒置空餘設立，不得由現有公立幼兒園轉型參與。 

  （二）本要點所稱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中心，指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非營利辦法及職

場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者。 

  （三）委託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學校財團法人、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提供作

為委託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中心之場址，如自行改作其他用途者，應返還教

育部或本署歷年補助於該園址設施設備之經費。 

  （四）依行政院或本署政策需要，經核定辦理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中心者，得專案核予

第四點補助經費，其補助比率比照中央機關（構）及國立學校；申請辦理非營利

幼兒園者，補助基準及期程比照委託辦理類型，除第四點第一款及第二款由辦理

之非營利法人向本署提報經費申請，餘依第五點辦理。 

   


